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嘉義市政府 函
地址：600211嘉義市東區中山路199號
承辦人：林莉庭
電話：05-2254321#367
傳真：2251305
電子信箱：emalin@ems.chiayi.gov.tw

受文者：嘉義市立北興國民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3年11月21日
發文字號：府教輔字第1130924467號
速別：速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說明 (113ED48511_1_21103016433.pdf)

主旨：轉知「衛生福利部性騷擾調查專業人員培訓及調查專業人

才庫建置要點」1份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本府113年11月19日府社工字第1131555014號函辦

理。

二、衛生福利部為依性騷擾防治法第5條規定，培訓性騷擾事件

調查處理專業人才，特訂定本要點。培訓對象包含：

(一)經中央及各直轄市、縣市政府推薦且具意願者。

(二)教育部校園性別事件人才庫、勞動部職場性騷擾調查專

業人才庫所列人員且具意願者。

(三)經律師公會推薦且具意願者。

三、請貴校倘相關業務承辦人員及主管人員具性騷擾防治相關

知能且有意願，可填寫旨揭要點附表「性騷擾調查專業人

才庫人員基本資料表」，於113年11月26日(週二)前免備文

逕以電子檔回復，俾利彙整名單作業。

正本：本市各國民中小學(不含嘉大附小)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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副本：本府教育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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